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本科生奖学金评选工作中体育健康测试结果使用的说明

根据“教育部关于印发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年修订）》的通知”（教体艺〔2014〕5号）要求，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评定需达到良好及以上，方可参加评优与评奖 ，退伍或有残疾证明的学生可不参加体质健康测试，在奖学金评选中体测成绩也不作为参评条件。
体育健康测试成绩由体育部提供，本科生在校期间总共进行四次体测。具体使用方式如下：
1.2022级及之前入学的学生
第一次体测不作为任何一次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。
第二次体测作为大一年级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；
第三次体测作为大二年级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；
第四次体测作为大三年级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;
毕业班奖学金体测采用大二大三大四三年成绩平均数。
2.2023级及之后入学的学生
第一次体测作为大一年级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；
第二次体测作为大二年级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；
第三次体测作为大三年级评本科生奖学金的参考条件;
第四次体测作为毕业班奖学金评选参考条件。

